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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南市

招商引资项目共建共赢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淮南市招商引资项目共建共赢办法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1 年 10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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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招商引资项目共建共赢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政府“双招双引”工作部署，推动招商

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，实现优势互补、资源共享、互利共

赢，结合淮南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组建市招商引资项目共建共赢协调推进领导小组，由市政府

分管招商引资工作的副市长任组长，市招商服务中心、市发改委、

市经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应急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生态

环境局、市商务局、市统计局、市税务局等为成员单位。领导小

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招商服务中心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负

责召集领导小组成员研判流转落户项目，协调项目引入方与落地

方责任和分成等事项，并向各指标归口管理部门通报相关信息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淮南市新引入需在市域内流转的招商引资项

目，主要包括：各县区、园区（以下简称“引入方”）从市域外

新引进的具备落地条件的产业项目，因本地有关条件达不到投资

方要求、不符合产业规划、园区规划或因承载要素、配套条件等

原因，需流转落户到市域内其他县区、园区（以下简称“落户地”）

的招商引资项目。

流转项目必须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投资 3 千万元人民币以

上非独立选址工业类招商引资项目、总投资 1 亿元人民币以上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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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类招商引资项目。

三、流转项目申报和审核

1．由项目引入方填报《淮南市招商引资流转落户项目申报

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并附项目投资计划书、项目可研报告，以及企

业落地政策诉求等，向市招商引资项目共建共赢协调推进领导小

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）提出流转落户申请。

2．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申请后于 3 个工作日内就项目流转

落户事项，以《淮南市招商引资项目流转信息转办表》（见附件

3）形式征求有关成员单位意见。

3．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市直有关成员单位反馈意见和全市

产业布局规划，于 5 个工作日内报市招商引资项目共建共赢协调

推进领导小组研究，将流转项目推荐给符合落地条件的落户地。

4．项目落户地与投资方达成投资协议后，由项目引入方、

落户地共同填写《淮南市招商引资流转落户项目确认表》（见附

件 4）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

5．领导小组办公室将《淮南市招商引资流转落户项目确认

表》和三方协议抄送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市统计局、市财政局、

市税务局、市商务局等单位，作为考核指标等利益分享依据。

6．流转项目申报和审核实行并联审批，特殊情况由领导小

组办公室报领导小组研究决定。缺席会议、逾期未提出意见等情

况视为无意见。

7．重大项目实行“一事一议”，第一时间报请领导小组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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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利益共享方责任

1．流转项目由引入方和落户地共同负责推进，以落户地为

主。

2．项目引入方负责项目前期联系洽谈、协调、服务等工作，

积极促成投资方与落户地签订正式投资协议。

3．项目落户地负责项目落地的要素保障、手续代办、优惠

政策兑现和有关落地服务，为项目落地和生产经营创造条件。

五、利益共享内容

1．税收分享。落户项目在企业生产和销售环节产生的增值

税、企业所得税等 2 项税收地方实际留成部分扣除项目落户地兑

现优惠政策成本后，收益部分由引入方和落户地按 3:7 比例分

成，引入方连续分享五年，五年后根据实际情况，由领导小组研

究决定税收分享事宜。引入方和落户地税收分成，由主管税务机

关提供税收数据，经引入方和落户地财政部门盖章确认后，市财

政局通过年终结算办理。

2．工业增加值统计。落户项目实现的工业增加值，从企业

正常生产经营且企业纳入规模以上工业一套表名录库起，连续五

年由引入方和落户地按 3:7 比例分成，五年后引入方不再参与工

业增加值核算。由市统计局按月负责认定。

3．固定资产投资统计。落户项目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（不

含土地购置款），项目合同建设期内由引入方和落户地按 3:7 比

例分成，项目合同建设期结束后引入方不再参与超出协议的新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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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额分配。由市统计局每月按比例统计。

4．招商引资成果统计。落地项目涉及的引资总额、实际利

用外资额等指标，在项目实施三年内由引入方和落户地按 3:7 比

例分成。市招商服务中心、市商务局分别按年度负责认定。

5．引入方和落户地利益共享比例和期限原则上按照本办法相

关条款确定，也可由双方商谈约定。

6．分享期结束后，除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的数据外，其余相关

数据从引入方划转落户地。

六、积极探索存量用地盘活机制

各县区、园区要加大与淮河能源控股集团、淮南东辰集团等

企业对接力度，积极鼓励通过利用企业自有土地、工矿废弃地、

低效利用地开展招商引资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，共享发展成果。

七、附则

1．各县区、园区、市直有关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，积极支

持招商引资项目流转工作，全力做好项目流转落户的要素保障和

全程服务工作。

2．本办法由市招商引资项目共建共赢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

公室负责解释。

3．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

附件：1．市招商引资项目共建共赢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名单

2．淮南市招商引资流转落户项目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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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淮南市招商引资项目流转信息转办表

4．淮南市招商引资流转落户项目确认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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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市招商引资项目共建共赢协调推进

领导小组名单

组 长： 程俊华 市政府副市长

副组长： 聂有侠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

钟 声 市招商服务中心主任

成 员： 徐新红 市发改委四级调研员

余守坤 市经信局党委副书记、副局长

黄仕兴 市财政局副局长

马 强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总工程师

李艳辉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

朱建华 市商务局副局长

刘 斌 市统计局副局长

严中山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

薛中美 市税务局副局长

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或职务变动，由继任者自然接任，不再

行文通知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招商服务中心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研判流转项目落户，协调项目引入方与落地

方责任和分成等事项，并向各指标归口管理部门通报相关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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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淮南市招商引资流转落户项目申报表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项目名称

投资主体

计划投资额

（万元）
产业类别

本地不能

落户原因

拟用地规模 拟用地类型

投 资 者

主要诉求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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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淮南市招商引资项目流转信息转办表

编号：

项目名称

投资企业名称

企业联系人 职务 手机

产业类别

项目情况

成员单位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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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淮南市招商引资流转落户项目确认表

项目名称

项目引入方
项 目
落户地

流转落
户类型

项目投资方
法 定
代表人

计划投资额
（万元）

项目建
设地址

项 目
引入方
意 见

（盖章）
年 月 日

项 目
落户地
意 见

（盖章）
年 月 日

市招商引资项
目共赢共建协
调推进领导
小组办公室
意 见

（盖章）
年 月 日

市招商引资项
目共赢共建协
调推进领导
小组意见

（盖章）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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